
優良國產堆肥品質驗證及品牌推薦作業規範修正表 
 

修 正 條 文 說 明 

一、目的：期藉由肥料品質之驗證，遴選優良國產堆

肥品牌，俾利用網路公告作為推廣計畫實施獎勵

補助之推薦品牌名單，以提供農友作為選用優質

堆肥產品之參考依據。 

鑑於依本規定遴選之推薦品牌名

單，均受本署及各縣市推廣計畫

所引用，為反映實況，爰配合修

正本規定之訂定目的。 

二、實施方式：透過現場製程查核、定期檢驗、製造

廠（場）抽驗及市售肥料抽驗等方式，查驗製肥

原料、設備、製程及監控產品品質，凡符合本規

範者，得列為推薦品牌名單。

酌作文字修正。 

為因應業者對原經登載網路公告

之廠牌商品名稱或成分規範之調

整需要，爰增列業者得就已登載

於網路之廠牌商品名稱，重新提

出驗證更換之申請。 

三、申請驗證之注意事項：

（一）須為取得「雜項堆肥」及「禽畜糞堆肥」品目

肥料登記證之肥料工廠及堆肥場。 

（二）以肥料登記證登載之「廠牌商品名稱」為產品

驗證標的，一家肥料工廠或堆肥場生產之同一

肥料品目如屬同一製程，以申請一個廠牌商品

名稱之肥料為原則；同一肥料品目不同製程，並

經現場查證屬實者，得酌增廠牌商品名稱數

目。業經登載於網路之廠牌商品名稱，並得視

需要重新提出驗證更換之申請。

 

（三）肥料業者倘因所含「有害成分」超過肥料登記

品目限值，或因「主成分」不符規定，致須受停

止網路公告之處分者，應俟處分期限屆滿後，

始得重新提出申請。 

 

 

四、申請驗證應具備之要件：

（一）申請驗證之產品，需為最近半年內曾作產品成

分分析檢驗，且其「主成分」及「有害成分」等

項均符合該肥料登記品目市售容許差及品目限

值，經作成檢驗報告得為證明者。 

明確規定提出驗證申請應具備之

各項要件，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前款所稱之產品成分分析檢驗，以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含各分局）所出具之檢驗報告或國立

中興大學土壤調查試驗中心之委託分析檢驗報

告等證明文件為準。 

 

（三）申請驗證之產品，須符合下列各項現場製程查

核： 

1.肥料登記證所載之製造工廠（場）地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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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具有廠（場）房、製造機具及設備，須為現

場可判定確屬營運中之狀態者。 

2.產品使用之主要原料應與該肥料登記證所登

載之使用原料相符，且無混入其他不當物質

者。 

3.製造業者應設有堆肥醱酵設備（如長槽式醱

酵槽或桶式醱酵槽或壕溝式醱酵槽或翻堆機

具等），於現場查核時，確可運轉操作並有生

產事實者。 

4.堆肥成品經過醱酵腐熟程序，且目視無殘存

生料者。 

5.現場有待包裝之成品及包裝完成之產品，其

肥料包裝、標示及廣告符合肥料登記證登載

內容及肥料管理法之規範者。 

（四）現場製程經查核符合規定，且申請驗證產品經現

場抽樣送檢，其「主成分」及「有害成分」等

項均符合該肥料登記品目之容許差及限值者。

 

（五）前款之現場抽樣送檢，必要時得以市售肥料商

品抽樣檢驗進行比對。 

 

五、申請驗證作業程序： 

（一）由肥料業者檢具下列文件一式二份，向業者工

廠（場）所在地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以

下簡稱本署）地區分署提出申請： 

1.申請書（如附件一）。 

2.申請驗證產品有效期限達半年以上之肥料登

記證影本。 

3.第四點第二款所示，最近半年內之檢驗報告

或委託分析檢驗報告；上述報告所載之檢驗

廠牌商品名稱須與肥料登記證登記者相符。

（二）查核小組：由本署所轄之各區分署邀集肥料製

造工廠（場）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管轄之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改良場、國立中興大學土壤

調查試驗中心（以下簡稱委託檢驗機構）、產業

團體（公會或協會）代表、相關專家學者等人

員所組成，執行製造工廠（場）現場製程查核

及品質抽驗等相關事宜。 

1.增列業者應提供其堆肥製造之

流程說明，以判斷是否確有不

同製程能力及評估其產能是否

相當。 

2.實施現場製程查核後，如發現

業者有設備不完全或肥料標示

不符規定情事，應許業者限其

改善。爰明定適當合理之作業

時間，俾利業者充分改善以重

新申請查核。 

3.酌作文字修正，並增列同一年

度內同一品目之重新申請驗

證，其次數以一次為限之規

定。 

（三）本署各區分署接獲申請案，應先行查對申請書及

文件資料，確認無誤後，即函約上述查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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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以辦理現場製程查核事宜。查核小組成員

之出席人數需達總人數半數以上，完成查核作

業並應填具現場查核紀錄表（如附件二）。 

（四）查核小組進行現場製程查核時，肥料業者應同

時備妥申請資料、歷次檢驗報告、堆肥製造流

程說明及肥料廣告資料或其他相關文件，以供

查核。 

 

（五）經現場製程查核均符合規定者，由查核小組就

申請驗證之產品，於現場共同抽樣封緘後，由

本署各區分署送請委託檢驗機構分析檢驗。現

場製程查核不合規定者，業者得於改善後，於

現場製程查核日起屆滿二十日後，重新申請現

場製程之查核。

 

 

 

（六）受委託之檢驗機構於接獲送檢之肥料樣品後，

應於十五個工作日內完成必要之分析檢驗，並

將分析檢驗報告分別寄送該管之本署地區分署

及受查核之肥料業者。 

 

（七）申請驗證之產品，經現場查核及品質抽檢均符

合規定者，由受理之本署地區分署將業者申請

文件、現場查核紀錄表及抽檢產品之分析檢驗

報告各一份彙送本署。經本署審核無誤後，即

列為獎勵補助之推薦品牌名單，並登載網站公

告周知。審核結果不符規定者，本署地區分署

應將審查理由書面通知業者，業者如完成改

善，得於委託分析機構之檢驗報告完成日起屆

滿三個月後重新申請驗證，惟同一年度內同一

品目以一次為限。 

 

六、通過驗證產品之品質監控管理： 

（一）定期檢驗：

1.業者自行品管：業者於通過驗證後，每年應

將驗證產品抽樣送檢至少一次，並於檢驗報

告完成日起一個月內，將委託分析檢驗報告

送交其所在地之本署地區分署備查。第一次

自行品管之抽樣送驗作業，應於通過驗證半

年起至一年內完成。 

2.通過驗證產品之業者，倘於逾一年後均未再

送交委託分析檢驗報告備查者，原受理之本

署地區分署應即陳報本署將相關公告自網站

1.增列業者實施自行品管之相關

事項。 

2.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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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取消推薦品牌名單。 

（二）製造廠（場）抽驗：

1.通過驗證之產品，由本署各區分署邀集查核

小組不定期至製造工廠（場）查核，並就通

過驗證產品進行抽樣，送交委託檢驗機構分

析檢驗品質成分以監控品質，並建立各肥料

廠（場）產品成分分析檢驗資料，以利異常

成分之系統性追蹤。受委託之檢驗機構應將

分析檢驗報告分別送交本署各地區分署、縣

市政府及肥料業者，並按季作整理分析，將相

關報告分送本署及所屬各區分署。 

2.抽驗成分以「主成分」及「有害成分」為重

點，抽驗範圍不限於肥料種類品目及規格所

列之有害成分，亦得將可疑之有害成分列為

檢驗項目。 

3.抽驗時應同時查驗業者之肥料標示及肥料廣

告，如不符規定者，應請業者限期改善。 

4.抽驗成分品質不合格者，由本署各區分署陳

報本署並副知當地縣（市）政府，縣（市）

政府於接獲委託檢驗機構之分析檢驗報告

後，應於十日內依「肥料查驗辦法」再行抽

樣函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如經檢驗不

符肥料登記品目規範者，應即依「肥料管理

法」處理。 

 

（三）市售肥料抽驗：

1.通過驗證之產品，仍應列為各縣（市）政府

市售肥料之抽驗對象，依「肥料查驗辦法」規

定辦理抽驗。 

2.抽驗結果不符規定者，除由縣（市）政府依

肥料管理法處理外，並應將抽驗結果通知當

地本署各區分署轉陳本署。 

 

七、登載網路之相關規定：

（一）通過前開驗證之產品，由本署公告於本署網站

及各相關網站，以利農友參考選購。 

1.修正網路登載作業，於經本署

審查無誤後即發文辦理相關事

宜，以符現況。 

（二）通過驗證之產品，如經製造廠（場）抽驗或市

售肥料抽驗不合格者，依下列方式處理： 

1.肥料「主成分」、「限制事項」等項不符肥料

登記品目之規範者，該「廠牌商品名稱」應自

2.修正對抽驗不合格業者不予公

告推薦之期限，俾相關規定更

臻合理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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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驗結果通知後或業者屆期未申請複驗之次

月一日起，停止網路公告六個月。 

2.肥料「有害成分」不符肥料登記品目之規範

者，關於該業者所生產同一「品目」之各品

牌，自檢驗結果通知後，屬第一次不合格者，

應即全部停止網路公告一年；第二次不合格

者，停止網路公告二年；發生第三次不合格

情事者，則取消該業者所生產所有品牌肥料

送請驗證之資格。

（三）重新申請登載網路： 

1.業者因肥料「有害成分」不符規定，如經依

「肥料查驗辦法」申請複驗合格，得檢具檢

驗報告向當地本署地區分署提出申請，轉陳

本署重新辦理網路公告事宜。 

2.業者如受停止網路公告之處分，得於處分期

滿前一個月，向本署各區分署申請重新登載

網路；由當地本署地區分署邀集查核小組現

場查核並抽樣，送請委託檢驗機構檢驗品質

成分，如符合規定者，轉陳本署辦理。 

3.上述產品均應列為品質監控管理之重點抽驗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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